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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方 出具承诺名称 承诺的主要内容

中船集团

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函

（2015年4月8

日）

“1、 对于目前国内船舶行业低迷的特殊时期及本公司下属企业相

关产品形成的特殊历史原因，收购黄埔文冲后的广船国际将与本公

司下属其他企业在 VLCC、VLOC和灵便型散货船产品方面存在阶

段性的同业竞争，本公司不会利用对广船国际的控股地位，从事任

何有损于广船国际利益的行为，并将充分尊重和保证广船国际的经

营独立、自主决策。并且，本公司将在本次重组完成后 5�年内通过资

产重组、股权并购、业务调整等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方式进行重组整合，消除上述同业竞争问题。 2、除上述 1�的情况

外，在广船国际作为上市公司且本公司根据中国法律法规及广船国

际股票挂牌交易的证券交易所之规则被视为广船国际的控股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的任何期限内，本公司将不会并防止和避免本公

司控制企业（广船国际及其控制企业除外）从事与广船国际及其控

制企业相竞争的业务。3、本公司若违反上述承诺并导致广船国际利

益受损，本公司同意承担全部经济赔偿责任。 4、本承诺函受中国法

律管辖，有关本承诺函的成立、有效性、解释和履行及由此产生的争

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国法律。 ”

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函

（2019年4月4

日）

“1、本公司不会利用对中船防务的控股地位，从事任何有损于中船

防务利益的行为，并将充分尊重和保证中船防务的经营独立、自主

决策。

2、 在中船防务作为上市公司且本公司根据中国法律法规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之规则被视为中船防务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的任何期限内，本公司将防止和避免本公司控制企业（中船防务及

其控制企业除外） 从事任何与中船防务及其控制企业相竞争的业

务。

3、本公司若违反上述承诺并导致中船防务利益受损，本公司同

意承担全部经济赔偿责任。

4、本公司保证，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

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函

（2019年 8月

14日）

“……在本公司与中船重工正在筹划战略性重组背景下，为有利于

加快推进市场化债转股及船舶行业战略重组，拟对原方案的实施步

骤进行优化调整如下（以下简称“调整后的方案” ）：

1、步骤一：中国船舶拟向本公司、中船投资、工银投资、交银投

资、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国华基金、农银投

资、国新建信基金、中银投资、东富国创、国发基金发行股份购买上

述11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江南造船100%股权；拟向本公司、华融

瑞通、新华保险、结构调整基金、太保财险、中国人寿、人保财险、工

银投资、 东富天恒发行股份购买上述9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外高

桥造船36.2717%股权和中船澄西21.4598%股权；拟向华融瑞通、中

原资产、新华保险、结构调整基金、太保财险、中国人寿、人保财险、

工银投资、 东富天恒发行股份购买上述9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广

船国际23.5786%股权和黄埔文冲30.9836%股权； 拟向中船防务发

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广船国际27.4214%股权。（以下简称“中国船

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2、步骤二：中船集团以持有的中船动力100%股权、中船动力研

究院51%股权、中船三井15%股权出资，中国船舶以持有的沪东重

机100%股权出资，共同设立中船动力集团（以下简称“组建动力平

台” ）；

3、步骤三：中船防务以持有的黄埔文冲54.5371%股权、广船国

际46.3018%股权与中国船舶及中船集团持有的中船动力集团控股

权进行资产置换（以下简称“资产置换” ）。

上述方案的三个步骤不互为前提。

三、本公司的进一步承诺

针对上述方案调整，本公司进一步承诺如下：

1、本公司承诺在步骤一（即中国船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实施时同步启动步骤二（即组建动力平台）；同时承诺

待步骤一和步骤二实施完成后， 六个月内启动步骤三 （即资产置

换），以消除中国船舶和中船防务的同业竞争。

2、 本公司若违反上述承诺并导致中国船舶、 中船防务利益受

损，本公司同意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本公司保证，如违反上述

承诺，本公司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

2、本次交易后的同业竞争情况

（1）本次交易完成后，除重组前已形成的相关领域同业竞争外，未新增中船防

务与中船集团下属其他企业的同业竞争情形。

（2）通过本次重组，将广船国际控制权出售给中国船舶，原有中船防务与中国

船舶在VLCC等船型的同业竞争将得以消除。

（3）本次重组后，中船防务与中船集团下属中国船舶等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及

海工等产品存在阶段性同业竞争， 该业务系历史形成所致且承诺前此类业务已成

型，并非本次重组完成后新增同业竞争。

中船集团作为中央直属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严格依法合规开展各项业务，并通

过与各下属企业的股权关系依法行使股东权利，确保上市公司自主经营的独立性。

中船集团下属上市公司的各项经营方针均依法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决策程序，

有效维护了国有资本权益和中小股东利益。 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在资产、人员、财

务、机构、业务等方面相互独立，严格依法运作。

综上， 鉴于中船防务和中船集团下属其他企业的相关同类竞争业务在本次重

组前已经成型，历史上中船防务、中国船舶等均拥有较好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以及

独立性， 中船集团此前未利用且今后不会利用作为各家公司控股股东的地位给任

何一方从事相关业务带来不公平的影响。因此，现阶段中船防务与集团下属其他公

司的相关业务各自发展并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广大中小股东利益。

（四）本次交易对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中，中船防务不涉及发行股份或上市公司股份转让，本次交易前后上

市公司的总股本和股东结构保持不变。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负债的影响

根据经大信审计或审阅的2018年和2019年1-4月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以及上市

公司备考财务报告，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负债结构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4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流动资产 2,760,106.98 1,832,374.50 2,903,518.11

1,866,

327.08

非流动资产 1,845,803.59 1,507,257.60 1,844,016.30

1,529,

858.12

资产总计 4,605,910.58 3,339,632.09 4,747,534.41

3,396,

185.20

流动负债 2,456,524.73 1,423,529.55 2,756,050.63

1,621,

655.71

非流动负债 633,153.44 309,576.02 555,842.73 259,045.61

负债总计 3,089,678.17 1,733,105.57 3,311,893.35

1,880,

701.31

资产负债率 67.08% 51.90% 69.76% 55.38%

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不再将广船国际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上市公司资

产、负债规模均将较大幅度下降。

（六）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根据经大信审计或审阅的2018年和2019年1-4月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以及上市

公司备考财务报告，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基本每股收益相应增加，上市公司

盈利能力提高，每股收益亦随之增长，不存在重组摊薄当期每股收益的情形。

本页无正文，为《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摘要》的签章页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6日

证券简称：中船防务 股票代码：

600685

公告编号：

2019-052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9年9月

16日（星期一）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监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9年9月11日

（星期三）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4�人，4�名监事全部参加

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

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子公司广船国际增加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调整暨关联

交易的预案》

截至2017年6月30日，广船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船国际” ）国有独享

资本公积的评估价值为274,640,000.00元（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

次交易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19】第1133号《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拟对广

船国际有限公司增资涉及其持有的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国有独享资本公积价值追溯

评估报告》）。 按照《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

查工作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广船国际的上述国有独享资本公积应由国有

资产出资人代表，即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集团” ）享有，并

按照有关规定转为国有股权。

由于广船国际在2018年引入债转股投资者增资时考虑了中船集团享有的国

有独享资本公积价值，债转股投资者增资时对广船国际100%股权作价亦按照包含

该部分国有独享资本公积的价格对广船国际进行了增资。 本次拟将国有独享资本

公积转增广船国际的注册资本， 并相应调整中船集团及债转股投资者在转增后广

船国际有限公司出资额。

故经中船集团批准，现公司决定：广船国际将其评估值为274,640,000.00元

的国有独享资本公积向中船集团实施转增为注册资本；同时，由于广船国际在引入

债转股投资者增资时考虑了该部分国有独享资本公积价值， 按照整体交易公允性

原则相应调整中船集团及债转股投资者在转增后广船国际的出资额。 上述转增以

截至2017年6月30日广船国际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价值为777,873.62万元扣

除该基准日国有独享资本公积后的值为计价基础（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为本次交易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19】第1175号《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引进外部

投资者涉及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追溯资产评估报告》）。

本次广船国际国有独享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调整后， 广船国际

注册资本增加为887,014.4624万元，本公司在广船国际持有的出资额保持不变。

广船国际增加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调整如下：

简称

本次股权结构调整前 本次股权结构调整后

持有的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持有的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中船防务 653,935.9821 76.4214% 653,935.9821 73.7232%

中船集团（国拨

资金）

- - 23,933.1925 2.6982%

新华保险 42,033.5622 4.9122% 43,571.9350 4.9122%

结构调整基金 23,118.4592 2.7017% 23,964.5642 2.7017%

太保财险 23,118.4592 2.7017% 23,964.5642 2.7017%

中国人寿 21,016.7811 2.4561% 21,785.9675 2.4561%

人保财险 21,016.7811 2.4561% 21,785.9675 2.4561%

中原资产 41,949.4950 4.9024% 43,484.7911 4.9024%

东富天恒 18,999.1701 2.2203% 19,694.5146 2.2203%

工银投资 10,508.3905 1.2281% 10,892.9837 1.2281%

合计 855,697.0805 100.00% 887,014.4624 100.00%

上述事项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

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调整的公告》（临2019-054）。

该议案需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子公司黄埔文冲增加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调整

暨关联交易的预案》

截至2017年6月30日，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埔文冲” ）

国有独享资本公积的评估价值为1,121,569,744.58元（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为本次交易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19】第1132号《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拟对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增资涉及其持有的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

司国有独享资本公积价值追溯评估报告》）。

按照《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

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黄埔文冲的上述国有独享资本公积应由国有资产出资

人代表，即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集团” ）享有，并按照有关

规定转为国有股权。

由于黄埔文冲在2018年引入债转股投资者增资时考虑了中船集团享有的国

有独享资本公积价值，债转股投资者增资时对黄埔文冲100%股权作价亦按照包含

该部分国有独享资本公积的价格对黄埔文冲进行了增资。 本次拟将国有独享资本

公积转增黄埔文冲的注册资本， 并相应调整中船集团及债转股投资者在转增后中

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出资额。

故经中船集团批准， 现公司决定： 黄埔文冲将其评估价值为1,121,569,

744.58元的国有独享资本公积向中船集团实施转增为注册资本；同时，由于黄埔文

冲在引入债转股投资者增资时考虑了该部分国有独享资本公积价值， 按照整体交

易公允性原则相应调整中船集团及债转股投资者在转增后黄埔文冲的出资额。 上

述转增以截至2017年6月30日黄埔文冲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价值为534,

603.43万元扣除该基准日国有独享资本公积后的值为计价基础（根据上海东洲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19】第1176号《中船黄埔文冲

船舶有限公司引进外部投资者涉及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追溯资产评估报告》）。

本次黄埔文冲国有独享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调整后， 黄埔文冲

注册资本增加为361,918.3201万元，本公司在黄埔文冲持有的出资额保持不变。黄

埔文冲增加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调整如下：

本次股权结构调整前 本次股权结构调整后

单位名称

持有的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持有的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中船防务 197,379.8542 69.0164% 197,379.8542 54.5371%

中船集团

（国拨资金）

- - 52,403.1549 14.4793%

新华保险 18,460.3990 6.4549% 23,361.5231 6.4549%

结构调整基金 10,153.2195 3.5502% 12,848.8377 3.5502%

太保财险 10,153.2195 3.5502% 12,848.8377 3.5502%

中国人寿 9,230.1995 3.2275% 11,680.7616 3.2275%

人保财险 9,230.1995 3.2275% 11,680.7616 3.2275%

华融瑞通 18,460.3990 6.4549% 23,361.5231 6.4549%

东富天恒 8,307.1796 2.9047% 10,512.6854 2.9047%

工银投资 4,615.0998 1.6137% 5,840.3808 1.6137%

合计 285,989.7696 100.00% 361,918.3201 100.00%

上述事项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

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调整的公告》（临2019-054）。

该议案需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交易对价调整的议案》

公司于2019年8月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就调整后的重大资产

重组方案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暨本次方案调整构成重大

调整的预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预案》《关于 〈中

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

摘要的预案》（以下简称“重组草案” ）等调整后的相关议案。 此次调整后的方案

交易方式变更为出售资产，不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资产置换，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9年8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和文件。

2019年9月12日，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标的资产评估报告取得国务院国资委

备案，备案后的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与重组草案相比发生变化。与重组草案披露的标

的资产交易对价289,125.93万元相比， 根据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 ）备案的标的公司评估结果，剔除2017年6月30日至

2019年4月30日期间国拨资金形成的由中船集团独享的资本公积，调整后的标的

资产交易作价为285,788.32万元，减少3,337.58万元，增减幅度为-1.15%。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预案》

公司拟将持有广船国际27.4214%股权出售给中国船舶，中国船舶以发行股份

的方式支付本次交易对价。同时公司拟放弃广船国际、黄埔文冲的市场化债转股投

资者拟转让所持有的黄埔文冲 30.9836%股权及广船国际 23.5786%股权的优先

购买权，由中国船舶以发行股份方式向债转股投资者购买上述股权。

本次交易标的作价以具有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国

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准。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

交易所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19】第0530号《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向中

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广

船国际有限公司51%股权涉及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资

产评估报告》” ）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根据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截至2019

年4月30日，广船国际全部股东权益评估值为1,054,109.08万元，在计算本次交易

作价时，需将2017年6月30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国拨资金形成的由中船集团独

享的资本公积在评估作价中予以扣减。 据此计算，公司所持广船国际27.4214%股

权的转让对价=（广船国际100%权益评估值－2017年6月30日至2019年4月30日

期间国拨资金形成的由中船集团独享的资本公积价值）×27.4214%=285,788.32

万元。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并经交易各方商议决定，中国船舶发行股份

的价格不低于其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的 90%，为 13.24�元/股。 中国船舶于2019年4月18�日公告了2018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并于2019年5月30日实施完毕，根据中国船舶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

国船舶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价格调整为13.14�元/股。

根据公司所持广船国际股权的交易对价和中国船舶的发行股份价格， 中国船

舶向公司发行股份的数量为217,494,916股。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船防务预计将持

有中国船舶约5.15%的股份。

中船防务承诺，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中国船舶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将不进行转让， 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

让不受此限。 本次重组完成（自本次交易新增股份上市起）后6个月内如中国船舶

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本次重组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的， 本公司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中国船舶股份将在上述

限售期基础上自动延 6个月。

根据中船防务与中国船舶签署的《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船海洋与

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广船国际部分股权之附条件生效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 本次重组涉及中船防务持有的广船国际 27.4214%股权在过渡期间所

产生的收益和亏损均由中国船舶享有和承担。

交易完成后，公司仅持有广船国际46.3018%股权，丧失控制权，广船国际不再

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需要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

关于企业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丧失对被投资方控制权的相关会计处理要求进行调

整。 若2019年4月30日完成交易，根据上述规定进行调整后本交易事项预计将增加

公司当期合并报表投资收益约人民币29.24亿元，预计资产负债率将从67.08%下降

至约51.90%，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交易完成并经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该议案需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预案》

同意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编制的《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该议案需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签署〈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船海洋与防务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广船国际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之附条件生效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预案》

就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标的资产评估报告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备案、及广船国际的国有独享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事宜带来的变化，同意公

司与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船海洋与

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广船国际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之附条件生效协

议之补充协议》。

该议案需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资产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

的预案》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标的资产的价格以东洲评估出具的、 经国务院国资委备

案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认的评估结果为依据，按照国防科工局相关法规、规章

的要求，扣除了国有独享资本公积后，再根据本公司持有的广船国际股权比例确定

了本次所出售标的资产的价格，本次交易的定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作价公允，程序公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议案需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及

评估报告的预案》

为本次交易之目的，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在

本次重组过程中， 标的公司编制了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 1-4月的财

务报告，公司编制了 2018�年度、2019�年1-4月的备考合并财务报告，上述报告均

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或审阅，并分别出具了审计报告、审

阅报告。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东洲评报字

【2019】第0530号《资产评估报告》。

公司监事会批准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上述报告。

该议案需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

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预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本次重大

资产出售的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

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进行了分析，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交易中所选聘的评估

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评估定价公允。

该议案需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并通过《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和提交的法律

文件有效性的预案》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

定程序，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履行的法定程序完

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向监管

机构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该议案需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议并通过《关于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预案》

根据公司实际，公司拟放弃广船国际、黄埔文冲的市场化债转股投资者拟转让

所持有的黄埔文冲 30.9836%股权及广船国际 23.5786%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基于

公司拟向中国船舶出售广船国际 27.4214%的股权， 本次公司放弃行使优先购买

权后，公司将持有广船国际46.3018%股权，不再对其合并报表，将有利于减少公司

与中船集团控制企业之间的同业竞争，及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提升盈利能力；将持

有黄埔文冲54.5371%股权，其仍将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对本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不会产生影响。

该议案需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9月16日

证券简称：中船防务 股票代码：

600685

公告编号：

2019-053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9年9月

16日（星期一）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9年9月11日

（星期三）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本公司全体董事参加表决，并形成决议，符合

《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如

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子公司广船国际增加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调整暨关联

交易的预案》

截至2017年6月30日，广船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船国际” ）国有独享

资本公积的评估价值为274,640,000.00元（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

次交易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19】第1133号《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拟对广

船国际有限公司增资涉及其持有的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国有独享资本公积价值追溯

评估报告》）。 按照《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

查工作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广船国际的上述国有独享资本公积应由国有

资产出资人代表，即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集团” ）享有，并

按照有关规定转为国有股权。

由于广船国际在2018年引入债转股投资者增资时考虑了中船集团享有的国

有独享资本公积价值，债转股投资者增资时对广船国际100%股权作价亦按照包含

该部分国有独享资本公积的价格对广船国际进行了增资。 本次拟将国有独享资本

公积转增广船国际的注册资本， 并相应调整中船集团及债转股投资者在转增后广

船国际有限公司出资额。

故经中船集团批准，现公司决定：广船国际将其评估值为274,640,000.00元

的国有独享资本公积向中船集团实施转增为注册资本；同时，由于广船国际在引入

债转股投资者增资时考虑了该部分国有独享资本公积价值， 按照整体交易公允性

原则相应调整中船集团及债转股投资者在转增后广船国际的出资额。 上述转增以

截至2017年6月30日广船国际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价值为777,873.62万元扣

除该基准日国有独享资本公积后的值为计价基础（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为本次交易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19】第1175号《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引进外部

投资者涉及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追溯资产评估报告》）。

本次广船国际国有独享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调整后， 广船国际

注册资本增加为887,014.4624万元，本公司在广船国际持有的出资额保持不变。

广船国际增加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调整如下：

简称

本次股权结构调整前 本次股权结构调整后

持有的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持有的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中船防务 653,935.9821 76.4214% 653,935.9821 73.7232%

中船集团（国拨

资金）

- - 23,933.1925 2.6982%

新华保险 42,033.5622 4.9122% 43,571.9350 4.9122%

结构调整基金 23,118.4592 2.7017% 23,964.5642 2.7017%

太保财险 23,118.4592 2.7017% 23,964.5642 2.7017%

中国人寿 21,016.7811 2.4561% 21,785.9675 2.4561%

人保财险 21,016.7811 2.4561% 21,785.9675 2.4561%

中原资产 41,949.4950 4.9024% 43,484.7911 4.9024%

东富天恒 18,999.1701 2.2203% 19,694.5146 2.2203%

工银投资 10,508.3905 1.2281% 10,892.9837 1.2281%

合计 855,697.0805 100.00% 887,014.4624 100.00%

上述事项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

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调整的公告》（临2019-054）。

本预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韩广德先生、陈忠前先生、陈利平先生、盛纪纲

先生、向辉明先生、陈激先生及施俊先生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需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子公司黄埔文冲增加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调整

暨关联交易的预案》

截至2017年6月30日，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埔文冲” ）

国有独享资本公积的评估价值为1,121,569,744.58元（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为本次交易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19】第1132号《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拟对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增资涉及其持有的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

司国有独享资本公积价值追溯评估报告》）。 按照《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

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黄埔文冲的上

述国有独享资本公积应由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 即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船集团” ）享有，并按照有关规定转为国有股权。

由于黄埔文冲在2018年引入债转股投资者增资时考虑了中船集团享有的国

有独享资本公积价值，债转股投资者增资时对黄埔文冲100%股权作价亦按照包含

该部分国有独享资本公积的价格对黄埔文冲进行了增资。 本次拟将国有独享资本

公积转增黄埔文冲的注册资本， 并相应调整中船集团及债转股投资者在转增后中

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出资额。

故经中船集团批准， 现公司决定： 黄埔文冲将其评估价值为1,121,569,

744.58元的国有独享资本公积向中船集团实施转增为注册资本；同时，由于黄埔文

冲在引入债转股投资者增资时考虑了该部分国有独享资本公积价值， 按照整体交

易公允性原则相应调整中船集团及债转股投资者在转增后黄埔文冲的出资额。 上

述转增以截至2017年6月30日黄埔文冲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价值为534,

603.43万元扣除该基准日国有独享资本公积后的值为计价基础（根据上海东洲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19】第1176号《中船黄埔文冲

船舶有限公司引进外部投资者涉及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追溯资产评估报告》）。

本次黄埔文冲国有独享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调整后， 黄埔文冲

注册资本增加为361,918.3201万元，本公司在黄埔文冲持有的出资额保持不变。黄

埔文冲增加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调整如下：

本次股权结构调整前 本次股权结构调整后

单位名称

持有的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持有的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中船防务 197,379.8542 69.0164% 197,379.8542 54.5371%

中船集团

（国拨资金）

- - 52,403.1549 14.4793%

新华保险 18,460.3990 6.4549% 23,361.5231 6.4549%

结构调整基金 10,153.2195 3.5502% 12,848.8377 3.5502%

太保财险 10,153.2195 3.5502% 12,848.8377 3.5502%

中国人寿 9,230.1995 3.2275% 11,680.7616 3.2275%

人保财险 9,230.1995 3.2275% 11,680.7616 3.2275%

华融瑞通 18,460.3990 6.4549% 23,361.5231 6.4549%

东富天恒 8,307.1796 2.9047% 10,512.6854 2.9047%

工银投资 4,615.0998 1.6137% 5,840.3808 1.6137%

合计 285,989.7696 100.00% 361,918.3201 100.00%

上述事项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

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调整的公告》（临2019-054）。

本预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韩广德先生、陈忠前先生、陈利平先生、盛纪纲

先生、向辉明先生、陈激先生及施俊先生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需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交易对价调整的议案》

公司于2019年8月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就调整后的重大资产

重组方案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暨本次方案调整构成重大

调整的预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预案》《关于 〈中

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

摘要的预案》（以下简称“重组草案” ）等调整后的相关议案。 此次调整后的方案

交易方式变更为出售资产，不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资产置换，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9年8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和文件。

2019年9月12日，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标的资产评估报告取得国务院国资委

备案，备案后的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与重组草案相比发生变化。与重组草案披露的标

的资产交易对价289,125.93万元相比， 根据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 ）备案的标的公司评估结果，剔除2017年6月30日至

2019年4月30日期间国拨资金形成的由中船集团独享的资本公积， 调整后的标的

资产交易作价为285,788.32万元，减少3,337.58万元，增减幅度为-1.15%。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韩广德先生、陈忠前先生、陈利平先生、盛纪纲

先生、向辉明先生、陈激先生及施俊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预案》

公司拟将持有广船国际27.4214%股权出售给中国船舶，中国船舶以发行股份

的方式支付本次交易对价。同时公司拟放弃广船国际、黄埔文冲的市场化债转股投

资者拟转让所持有的黄埔文冲 30.9836%股权及广船国际 23.5786%股权的优先

购买权，由中国船舶以发行股份方式向债转股投资者购买上述股权。

本次交易标的作价以具有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国

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准。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

交易所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19】第0530号《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向中

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广

船国际有限公司51%股权涉及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资

产评估报告》” ）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根据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截至2019

年4月30日，广船国际全部股东权益评估值为1,054,109.08万元，在计算本次交易

作价时，需将2017年6月30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国拨资金形成的由中船集团独

享的资本公积在评估作价中予以扣减。 据此计算，公司所持广船国际27.4214%股

权的转让对价=（广船国际100%权益评估值－2017年6月30日至2019年4月30日

期间国拨资金形成的由中船集团独享的资本公积价值）×27.4214%=285,788.32

万元。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并经交易各方商议决定，中国船舶发行股份

的价格不低于其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的 90%，为 13.24�元/股。 中国船舶于2019年4月18�日公告了2018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并于2019年5月30日实施完毕，根据中国船舶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

国船舶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价格调整为13.14�元/股。

根据公司所持广船国际股权的交易对价和中国船舶的发行股份价格， 中国船

舶向公司发行股份的数量为217,494,916股。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船防务预计将持

有中国船舶约5.15%的股份。

中船防务承诺，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中国船舶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将不进行转让， 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

让不受此限。 本次重组完成（自本次交易新增股份上市起）后6个月内如中国船舶

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本次重组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的， 本公司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中国船舶股份将在上述

限售期基础上自动延 6个月。

根据中船防务与中国船舶签署的《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船海洋与

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广船国际部分股权之附条件生效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 本次重组涉及中船防务持有的广船国际 27.4214%股权在过渡期间所

产生的收益和亏损均由中国船舶享有和承担。

交易完成后，公司仅持有广船国际46.3018%股权，丧失控制权，广船国际不再

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需要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

关于企业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丧失对被投资方控制权的相关会计处理要求进行调

整。 若2019年4月30日完成交易，根据上述规定进行调整后本交易事项预计将增加

公司当期合并报表投资收益约人民币29.24亿元，预计资产负债率将从67.08%下降

至约51.90%，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交易完成并经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该议案需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预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韩广德先生、陈忠前先生、陈利平先生、盛纪纲

先生、向辉明先生、陈激先生及施俊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预案》

同意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编制的《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该议案需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预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韩广德先生、陈忠前先生、陈利平先生、盛纪纲

先生、向辉明先生、陈激先生及施俊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签署〈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船海洋与防务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广船国际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之附条件生效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预案》

就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标的资产评估报告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备案、及广船国际的国有独享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事宜带来的变化，同意公

司与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船海洋与

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广船国际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之附条件生效协

议之补充协议》。

该议案需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预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韩广德先生、陈忠前先生、陈利平先生、盛纪纲

先生、向辉明先生、陈激先生及施俊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资产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

的预案》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标的资产的价格以东洲评估出具的、 经国务院国资委备

案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认的评估结果为依据，按照国防科工局相关法规、规章

的要求，扣除了国有独享资本公积后，再根据本公司持有的广船国际股权比例确定

了本次所出售标的资产的价格，本次交易的定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作价公允，程序公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议案需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预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韩广德先生、陈忠前先生、陈利平先生、盛纪纲

先生、向辉明先生、陈激先生及施俊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及

评估报告的预案》

为本次交易之目的，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在

本次重组过程中， 标的公司编制了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 1-4月的财

务报告，公司编制了 2018�年度、2019�年1-4月的备考合并财务报告，上述报告均

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或审阅，并分别出具了审计报告、审

阅报告。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东洲评报字

【2019】第0530号《资产评估报告》。

公司董事会批准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上述报告。

该议案需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预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韩广德先生、陈忠前先生、陈利平先生、盛纪纲

先生、向辉明先生、陈激先生及施俊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

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预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重大

资产出售的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

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进行了分析，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中所选聘的评估

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评估定价公允。

该议案需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韩广德先生、陈忠前先生、陈利平先生、盛纪纲

先生、向辉明先生、陈激先生及施俊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并通过《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和提交的法律

文件有效性的预案》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

定程序，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履行的法定程序完

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向监管

机构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韩广德先生、陈忠前先生、陈利平先生、盛纪纲

先生、向辉明先生、陈激先生及施俊先生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需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议并通过《关于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预案》

根据公司实际，公司拟放弃广船国际、黄埔文冲的市场化债转股投资者拟转让

所持有的黄埔文冲 30.9836%股权及广船国际 23.5786%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基于

公司拟向中国船舶出售广船国际 27.4214%的股权， 本次公司放弃行使优先购买

权后，公司将持有广船国际46.3018%股权，不再对其合并报表，将有利于减少公司

与中船集团控制企业之间的同业竞争，及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提升盈利能力；将持

有黄埔文冲54.5371%股权，其仍将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对本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不会产生影响。

该议案需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预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韩广德先生、陈忠前先生、陈利平先生、盛纪纲

先生、向辉明先生、陈激先生及施俊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取消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议

案》

董事会决定取消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原计划审议的下述议案：《关于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关于〈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资产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关于批准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关于评估机构

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

允性的议案》、《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合规性和提交的法律文件

的有效性的议案》和《关于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

司发布的《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取消议案并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临2019-055）。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16日

证券简称：中船防务 股票代码：

600685

公告编号：

2019-054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下属子公司增加注册

资本及股权结构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下属子公司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和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拟将国拨

资金形成的国有独享资本公积转增为注册资本， 并相应调整中船集团及债转股投

资者在转增后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和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的出资额。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已经回避表决。

一、 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和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本次国有独享资本公积

转增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调整的背景及原因

2018年2月12日，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防务” 、

“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下属子公司广船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船国

际” ）和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埔文冲” ）引入债转股投资者

对其进行增资的事项。 增资时广船国际和黄埔文冲的评估值及增资后的股权结构

等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洲评估” ）出具的《广船国际

有限公司拟引进外部投资者涉及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

[2017]第1308号）、《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拟引进外部投资者涉及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17]第1321号），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

司持有的广船国际100%股权、 黄埔文冲100%股权净资产评估价值分别为人民币

777,873.62万元、534,603.43万元。

以本次增资前公司所持有的广船国际 100%股权评估价值777,873.62� 万元

为基础，八名债转股投资者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保险” ）、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结构调整基金” ）、中国太

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保财险”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

险”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资产” ）、北京东富天恒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富天恒”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工银投资” ）以合计人民币 240,000.00�万元的现金及债权对广船国际增资，合

计获得增资后广船国际23.5786%的股权。

以本次增资前公司所持有的黄埔文冲 100%股权评估价值 534,603.43�万元

为基础，八名债转股投资者新华保险、结构调整基金、太保财险、中国人寿、人保财

险、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瑞通” ）、东富天恒、工银投

资以合计人民 240,000.00万元的现金及债权对黄埔文冲增资，合计获得增资后黄

埔文冲30.9836%的股权。

根据审计机构出具的增资基准日审计报告和东洲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 广船

国际和黄埔文冲的全部股东权益在增资基准日时包含了由国拨资金形成的国有独

享资本公积价值（其中，广船国际全部股东权益中包含的国有独享资本公积评估

值为274,640,000.00元、黄埔文冲全部股东权益中包含的国有独享资本公积评估

值为1,121,569,744.58元）。债转股投资者增资时对广船国际和黄埔文冲100%股

权作价亦按照包含该部分国有独享资本公积的价格对广船国际和黄埔文冲进行了

增资。

按照《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

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上述由国拨资金形成的资本公积应由国有资产出资人

代表，即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集团” ）享有，并按照有关规

定转为国有股权。

本次中船集团拟将其持有的国有独享资本公积转增广船国际和黄埔文冲的注

册资本以落实转为国有股权的要求， 同时由于广船国际和黄埔文冲在引入债转股

投资者增资时考虑了该部分国有独享资本公积价值， 拟按照整体交易公允性原则

相应调整中船集团及债转股投资者在转增后广船国际和黄埔文冲的出资额。 本次

国有独享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及广船国际和黄埔文冲股权结构调整后， 中船防

务在广船国际和黄埔文冲持有的出资额保持不变。

二、广船国际和黄埔文冲增加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调整的具体方式和影响

经中船集团批准，现公司决定按照截至2017年6月30日中船集团在广船国际、

黄埔文冲持有的国有独享资本公积的评估价值及截至2017年6月30日广船国际、

黄埔文冲的评估值（扣除国有独享资本公积的评估价值），分别实施国有独享的资

本公积进行转增注册资本。

同时， 由于广船国际和黄埔文冲在引入债转股投资者增资时考虑了该部分国

有独享资本公积价值， 拟按照整体交易公允性原则相应调整中船集团及债转股投

资者在转增后广船国际和黄埔文冲出资额。 本次国有独享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

及股权结构调整前，中船防务持有广船国际的出资额为653,935.9821万元，持有黄

埔文冲的出资额为197,379.8542万元。 本次国有独享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及股

权结构调整后，中船防务持有广船国际的出资额为653,935.9821万元，持有黄埔文

冲的出资额为197,379.8542万元， 本次国有独享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及股权结

构调整前后，中船防务在广船国际和黄埔文冲持有的出资额保持不变。

广船国际增加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调整如下：

简称

增加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调整前 增加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调整后

持有的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持有的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中船防务 653,935.9821 76.4214% 653,935.9821 73.7232%

中船集团 - - 23,933.1925 2.6982%

新华保险 42,033.5622 4.9122% 43,571.9350 4.9122%

结构调整基金 23,118.4592 2.7017% 23,964.5642 2.7017%

太保财险 23,118.4592 2.7017% 23,964.5642 2.7017%

中国人寿 21,016.7811 2.4561% 21,785.9675 2.4561%

人保财险 21,016.7811 2.4561% 21,785.9675 2.4561%

中原资产 41,949.4950 4.9024% 43,484.7911 4.9024%

东富天恒 18,999.1701 2.2203% 19,694.5146 2.2203%

工银投资 10,508.3905 1.2281% 10,892.9837 1.2281%

合计 855,697.0805 100.00% 887,014.4624 100.00%

黄埔文冲增加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调整如下：

增加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调整前 增加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调整后

单位名称

持有的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持有的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中船防务 197,379.8542 69.0164% 197,379.8542 54.5371%

中船集团 - - 52,403.1549 14.4793%

新华保险 18,460.3990 6.4549% 23,361.5231 6.4549%

结构调整基金 10,153.2195 3.5502% 12,848.8377 3.5502%

太保财险 10,153.2195 3.5502% 12,848.8377 3.5502%

中国人寿 9,230.1995 3.2275% 11,680.7616 3.2275%

人保财险 9,230.1995 3.2275% 11,680.7616 3.2275%

华融瑞通 18,460.3990 6.4549% 23,361.5231 6.4549%

东富天恒 8,307.1796 2.9047% 10,512.6854 2.9047%

工银投资 4,615.0998 1.6137% 5,840.3808 1.6137%

合计 285,989.7696 100.00% 361,918.3201 100.00%

三、关联方介绍

因本次公司控股股东中船集团拟将国拨资金形成的国有独享资本公积转增为

广船国际、黄埔文冲的注册资本，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浦东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雷凡培

注册资本：3,2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10924478P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一）国务院授权管理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投资及经营、实业投资,投

资管理。 （二）承担武器装备及配套系统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维修服务业务。

（三）船舶、海洋工程以及海洋运输、海洋开发、海洋保护装备的研发、设计、制造、

修理、租赁、管理业务。 （四）大型工程装备、动力装备、机电设备、信息与控制产品

的研发、设计、制造、修理、租赁、管理业务。（五）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内

贸易(国家专项规定除外)。 （六）成套设备仓储物流,油气及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

和投资管理,船舶租赁业务,邮轮产业的投资管理。（七）勘察设计、工程承包、工程

建设、建筑安装、工程监理业务,军用、民用及军民两用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业务,技术培训业务的投资与管理。

四、标的资产情况

1、广船国际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珠江管理区西路68号首层

法定代表人：陈忠前

注册资本：855697.0805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889253316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经营范围：电动机制造；船舶舾装件制造与安装；钢结构制造；航标器材及其他

相关装置制造；金属制品修理；起重机制造；船用配套设备制造；通用设备修理；货

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娱乐船和运动船制造；非金属船舶制造；船舶改装与

拆除；船舶修理；金属船舶制造；钢铁结构体部件制造；电气设备零售；发电机及发

电机组制造；技术进出口；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微电机及其他电机

制造；集装箱制造；金属结构制造；金属压力容器制造；机械零部件加工；钢化玻璃

制造；切削工具制造；其他家具制造；工程勘察设计；机械技术转让服务；水上运输

设备租赁服务；船舶引航服务；国际货运代理；货物报关代理服务；企业管理服务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水运工程设计服

务；集装箱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工程总承包服务；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

(不含海员)；为船舶提供码头、过驳锚地、浮筒等设施。

2、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长洲街

法定代表人：盛纪纲

注册资本：285989.7696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5004191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船舶修理；集装

箱制造；金属压力容器制造；金属结构制造；制冷、空调设备制造；海洋工程专用设

备制造；轻小型起重设备制造；船用配套设备制造；船舶改装与拆除；环境保护专用

设备制造；金属船舶制造；非金属船舶制造；建筑用金属制附件及架座制造；金属废

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工程技术咨询服务；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服务；其他仓储业(不含

原油、成品油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船舶舾装件制造与安装；商品零售贸易

(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集装箱维修；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石油钻采专

用设备制造；起重机制造；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起重设备安装服务；海洋

工程建筑；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船舶设计服务；金属结构件设计服务；钢结构

制造；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道路货物运输；为船舶提供码头、过驳锚

地、浮筒等设施。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广船国际和黄埔文冲将国拨资金形成的国有独享资本公积增资增加公司

注册资本，并相应调整广船国际和黄埔文冲的股权结构，主要目的是为了按照有关

规定将国拨资金形成的国有独享资本公积转为国有股权， 并按照前次债转股投资

者增资时交易的公允性原则相应调整广船国际和黄埔文冲的股权结构。 交易后本

公司在广船国际和黄埔文冲持有的注册资本金额不变， 仍旧享有对广船国际和黄

埔文冲的控股权。

本公司正在推进重大资产出售事宜， 并于2019年8月7日召开董事会通过了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预案》：中船防务拟以其持有的广

船国际 27.4214%股权转让给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船

舶” ），中国船舶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本次交易对价。同时公司拟放弃广船国际、

黄埔文冲的市场化债转股投资者拟转让所持有的黄埔文冲30.9836%股权及广船

国际23.5786%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由中国船舶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 （以下简称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

由于本次广船国际和黄埔文冲增资及股权结构调整并未影响前述市场化债转

股投资者持有的股权比例，亦未影响中船防务拟出售的广船国际 27.4214%股权，

因此本次子公司股权结构调整未对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构成重大影响， 公司仍将继

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相关工作。

本次广船国际和黄埔文冲增加注册资本及股权调整对中船防务在本次重大资产出

售实施前后持有子公司股权比例影响如下：

1、广船国际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调整前后及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

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增加注册资本和股权结

构调整前

增加注册资本和股权结

构调整后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

注册资本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中船集团 - - 23,933.1925 2.6982% 23,933.1925 2.6982%

中船防务 653,935.9821

76.4214

%

653,935.9821

73.7232

%

410,

703.8941

46.3018%

中国船舶 - - - - 452,377.3758 51.00%

债转股投资

者

201,

761.0984

23.5786

%

209,

145.2878

23.5786

%

- -

2、黄埔文冲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调整前后及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

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增加注册资本和股权结

构调整前

增加注册资本和股权结

构调整后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

后

注册资本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中船集团 - - 52,403.1549

14.4793

%

52,403.1549

14.4793

%

中船防务 197,379.8542

69.0164

%

197,379.8542

54.5371

%

197,379.8542

54.5371

%

中国船舶 - - - - 112,135.3110

30.9836

%

债转股投资

者

88,609.9154

30.9836

%

112,135.3110

30.9836

%

- -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次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征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先同意，并在董事会

上发表了独立意见；

2、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

表决；

3、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广船国际和黄埔文冲股东会审议。

本次交易最终是否能够完成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意见书；

4、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

5、《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拟对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增资涉及其持有的广

船国际有限公司国有独享资本公积价值追溯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 【2019】第

1133号）；

6、《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拟对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增资涉及其

持有的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国有独享资本公积价值追溯评估报告》（东洲

评报字【2019】第1132号）；

7、《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引进外部投资者涉及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追溯资产评估

报告》（东洲评报字【2019】第1175号）；

8、《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引进外部投资者涉及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追溯

资产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19】第1176号）。

特此公告。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685

证券简称：中船防务 公告编号：

2019-055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取消议案及增加临时

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10月23日

3.�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685 中船防务 2019/9/20

二、 取消议案并增加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一）取消议案的情况说明

1、取消的议案名称

序号 议案名称

1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

2

关于《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3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资产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4 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5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

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6 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和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7 关于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取消议案的原因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与重大资产出售相关的部分议案，原

计划提交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因内容发生调整，相关议案已经

重新提交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进行审议。 因此，董事会决定取消2019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原计划审议的上述议案。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19年8月14日发布股东大会召开通知， 直接及间接持有本公司

59.97%股份的股东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在2019年9月11日提出临时提案

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

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1）《关于子公司广船国际增加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调整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2）《关于子公司黄埔文冲增加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调整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3）《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

（4）《关于〈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5）《关于签署〈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广船国际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之附条件生效协议之补充协议〉

的议案》；

（6）《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标的资产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

案》；

（7）《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审计报告、 备考审阅报告及评估报告

的议案》；

（8）《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

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9）《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合规性和提交的法律文件有效

性的议案》；

（10）《关于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临时提案的具体情况， 请见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

布的《中船防务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述临时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上述临时提案（1）、（2）、（10)为普通决

议案，其余为特别决议案。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议案顺序及《授权委托书》（附后）进行相应调

整外，于2019年8月14日发布的原股东大会通知及2019年9月12日发布的股东大会

延期公告事项不变。

四、 取消议案并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19年10月23日 10点 00分

召开地点：广州市海珠区革新路 137�号 船舶大厦 15�楼公司会议室

2.�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10月23日

至2019年10月2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3.�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子公司广船国际增加注册资本及股权

结构调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

2

关于子公司黄埔文冲增加注册资本及股权

结构调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

3

关于调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暨本次方

案调整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 √

4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

案

√ √

5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具体方

案的议案

√ √

6

关于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出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 √

7

关于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

（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 √

8

关于签署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广船国际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之附条

件生效协议》的议案

√ √

9

关于签署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广船国际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之附条

件生效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 √

1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 《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四条规定的议案

√ √

11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不构成 《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规定的

重组上市的议案

√ √

12

关于本次重组相关主体不存在 《关于加强

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

易监管的暂行规定》 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

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议案

√ √

13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 《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的议

案

√ √

14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标的资产定价的依

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 √

15

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审计报告、

备考审阅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 √

16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

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估

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 √

17

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

性和提交的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 √

18

关于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 √

1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管理层全

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事宜的议案

√ √

累积投票议案

20.00 关于选举本公司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1）人

20.01 关于选举金学坚先生为本公司监事的议案 √ √

5、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3、4、6、8、10、11、12、13、19已获得本公司于2019年8月7日 （星期

三）召开的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1、2、5、7、9、14、15、

16、17、18已获得本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星期一）召开的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20已获得本公司于2019年7月19日（星期五）召开的

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决议公告及有关文件已刊登在

本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

站（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网站（http://comec.cssc.net.cn）。

6、特别决议议案：议案3至议案17及议案19

7、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至议案20

8、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至议案19

9、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16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10月23日召开的贵公

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子公司广船国际增加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调整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2

关于子公司黄埔文冲增加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调整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3

关于调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暨本次方案调整构成重大调整

的议案

4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5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

6

关于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7

关于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8

关于签署《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广船国际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之附条

件生效协议》的议案

9

关于签署《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广船国际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之附条

件生效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1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11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12

关于本次重组相关主体不存在 《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 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

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议案

13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14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标的资产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

的议案

15

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审计报告、 备考审阅报告及评

估报告的议案

16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

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17

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合规性和提交的法律文

件有效性的议案

18 关于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

出售相关事宜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20.00 关于选举本公司监事的议案

20.01 关于选举金学坚先生为本公司监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以上议案1至议案19涉及关联交易，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舶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会在此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就议案1至议案19回避表决；

议案3至议案17及议案19为特别决议案， 需经出席会议并有权行使表决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

决。

附件2� �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

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

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

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1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100股的选

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

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

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

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

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 采用累积投票制，他

（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

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有

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

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上接A25版）


